合同编号:

品种实施许可合同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让方(甲方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让与方(乙方)：       山东农业大学          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 写  说  明

一、本合同为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示范文本，仅供参考。

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让与人将其拥有的品种提供给受让方，明确相互双方的权利义务，受让方支付约定使用费而订立的合同。

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在“委托方”、“受托方”项下（增页）分别排列为共同受让人或共同让与人。

四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本合同书未体现出的双方关心的事宜，可在合同中增加相关条款，与事实不符的文字，可以修改或删除。

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注明“无”等字样，或者删除。

六、为简化合同，可将双方信息的关键性信息放在封面，但双方信息至少包括住所地、法定代表人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。

七、合同正文中的注释性文字，可以删除。
八、签字页日期务必手写，请确保签字日期的一致性。

九、签字页双方的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处，只有法定代表人可以签章，其他人须签字。
十、本页仅为填写说明，合同正式文本中不必包含本页。
品种实施许可合同
受让方(甲方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所 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让与方(乙方)： 山东农业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所  地：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宗大街6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冷畅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合同乙方将有自主产权的品种的生产、经营权转让给甲方，甲方受让并支付相应的使用费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
第一条  品种基本信息：

    （品种名）为乙方自主选育的    （物种名）新品种

审定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品种权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育种人：山东农业大学
品种选育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条  品种许可信息：

1．乙方以    （普通、独家或排他、独占）许可方式将上述品种的生产、经营权转让给甲方。

2．转让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具体的起止日期），转让到期，如上述品种尚未退出市场，甲方可继续进行生产经营，乙方不再另外收取转让费用。

3．转让区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三条  乙方协助甲方推进上述在除以上转让区域外的其他区域的审定工作，试验及审定过程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，其它区域审定后生产经营权归甲方，乙方    （不，与甲方协商）另外收取生产经营权转让费。

第四条  本合同生效后，甲方    （有权、无权）向第三方许可上述品种的生产经营权。甲方许可第三方生产经营，须事先将拟签订的许可合同草案提交乙方书面审核同意，并在正式签订后10日内将副本送乙方备案。除乙方安排的小面积展示示范外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及任何第三方均不得对上述品种进行生产、销售。

第五条  甲方承担维护上述品种良好形象的义务和责任，为了发挥上述品种更大的市场价值，创造更大社会效益，甲方应加大上述品种的推广力度，努力将其推广成当地主导品种，并配合乙方做好上述品种的推广面积统计工作。
第六条  甲方应按以下方式向乙方支付转让费：

1．转让费总额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2．转让费由甲方     （一次、分期或提成）支付乙方。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发票抬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税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开户银行： 建行泰安山东农业大学支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银行账号： 370016981080500002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七条  乙方向甲方供应    （数量）原原种作为原种繁育之用，这些原原种按     （价格或不再收取）另外收取费用。

第八条  为保证上述品种的原种特性，乙方方指导甲方通过穗行圃、株行圃方式抓好该品种的原原种繁育。
第九条  甲方在对上述品种进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，负有对相关技术资料和技术秘密的保密义务，未经乙方同意，甲方不得将与上述品种有关的技术秘密向任何第三方泄露。

第十条  甲方在生产经营上述品种时，需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规，乙方因生产经营上述品种而产生的品种权以外的一切纠纷，概与乙方无关，甲方应独立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。

第十一条  违约责任
1.若甲方无故不按时支付许可费，甲方应按逾期未付款项按日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滞纳金，逾期超过30日，合同自动终止，甲方除应支付全部逾期违约金外，还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合同转让费总额20%的违约金，且乙方已收取的费用不予退还。
2.若乙方未经甲方同意，擅自许可除甲方外的第三方在转让区域内生产、销售上述品种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停止违约行为，并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转让费。

第十二条  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，甲方已支付乙方的许可使用费无需退还：

1．发生不可抗力。

2. 除本合同约定的情形外，若甲方出现以下严重违约行为，经乙方书面催告后30日内仍未纠正的，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：

（1）甲方违反本合同保密义务，给乙方造成重大损害；

（2）甲方生产经营行为严重损害     品种声誉或品牌价值，经乙方提出后拒不改正；

（3）甲方被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，丧失继续履行合同的主体资格。

合同依本款解除的，甲方还应额外赔偿给乙方造成的损失。

3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十三条  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依法向    （甲方、乙方、原告方、被告方、签约）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第十四条  本合同一式    份，甲方执   份，乙方执3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：

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
（签名）

乙方：
山东农业大学
（技术合同专用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
（签名）

项目负责人：
（签字）

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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